
 北京师范大学公用房屋装修改造申请表 

(双面打印) 

项目名称  

申请 

单位 

 

地址  
建筑

面积 
 

项目 

预算（元） 

施工费  

经费号  
经费

来源 

自筹 

国拨 监理、

设计等 

 

项目说明表 

凡项目涉及该项内容，应在方块内画√，不涉及画╳，申请单位应提供相应的“工程概算”

“工程设计说明”，施工预算超过 8 万元，需提交由具有建筑工程设计丙级或建筑装饰设计乙

级以上资质获得企业出具施工图纸，招标前应提供专业公司出具施工量清单和工程控制价表。 

 项目是否涉及消防设施改造 

 .项目是否涉及安防设施改造 

 项目是否改变房屋格局 

 项目是否涉及楼内公共区域和房屋外观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网络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电路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电力增容 

 项目是否涉及通风设施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给排水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暖气改造 

 项目是否涉及燃气改造 

 项目是否侵占公共绿地 

 

材料 

审核单 

   此部分由资产管理处进行初审 

 工程概算 

 工程设计说明 

 施工图纸 

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日期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
承诺 

事项 

1、 项目涉及消防安防改造，应尽量保护利用现有设施，不得损害学校消防、安防系统安全性、可靠性

和耐用性，确保应急设施正常工作及防火通道的通畅。 

2、 项目不得占用绿地和公共通道，不得影响建筑整体外观和校园环境。 

3、 项目对水、电、气、暖的改造，应尽量保护利用现有设施，不得损害整体管网系统安全性、可靠性

和耐用性。 

4、 项目改造应符合学校节能环保要求。 

5、 项目不得破坏建筑结构，不得拆改承重墙。 

6、 项目对校园网设备和线路设施，应尽量保护利用现有设施，不得损害整体网络系统安全性、可靠性

和耐用性。 

申请单位（章） 

承诺遵守上述事项约定，接受相关单

位根据规范对承诺事项进行审核，并

根据审核意见对设计进行修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资产管理处（章） 

(对装修改造计划的合理性、国

有资产的安全性评估并审定，对

材料是否齐备进行初审)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财经处（章） 

（审定申请单位的经费状况及

经费支出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保卫处（章） 

（对承诺事项第 1 条负责审定，若项目地

址在京师大厦或京师科技大厦内施工由大

厦物业审定，非校内施工项目由建设单位

自行负责，无需盖章）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后勤管理处（章）（对承诺事项第

2-4 条负责审定，若在京师大厦或京

师科技大厦内施工由大厦物业审定，

非校内施工项目由建设单位自行负

责，无需盖章）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基建处（章） 

（对承诺事项第 5 条负责审定, 非校

内施工项目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，无

需盖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信息网络中心（章） 

（对承诺事项第 6 条审定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

备注  

注：1、装修改造地点为地下空间，须经北京师范大学人防办公室批准及签章 

2、申请表需双面打印一式三份，各职能处审查批准后交回资产管理处、保卫处各一份

备案，方可施工。 

年    月    日 


